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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持人：本报记者 刘旭

编辑您好！
我是沈阳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设备维修

工程师，因为我们企业的产品销往全国 14个

省市，所以我经常出差，做售后维修服务工

作。去年 6月 17日，我前往陕西西安出差，为

当地一家客户维修设备。当天工作十分顺

利，17 时许，就回到酒店用餐，20 时许，我的

同事提议去酒店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返回

途中，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

我的左小腿胫骨骨折，手术后植入钢板，卧床

休息 3 个月，我的同事轻微扭伤。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认定，我在此事故中无责任。去

年 12月，我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康复期，我的单位一直给我发放最低工

资 1620 元。今年 3 月我能拄拐慢步行走，回

到单位，我在申请工伤认定时遭到拒绝。单

位表示，我是因个人活动受的伤，不属于工

伤。我觉得单位这是在推脱责任，如果不是

因为单位的安排，我肯定不会去西安出差，而

在出差过程中受的伤为啥不算工伤？员工连

在下班途中都算作工伤，为啥出差中发生事

故就不算？带着这些疑问给您写这封信，希

望得到您的解答。

辽宁沈阳 大壮

大壮您好：
很遗憾地告诉您，您的情况不应算作工

伤，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因

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

事故下落不明的认定为工伤。而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法释〔2014〕9号）第五条解释中，明确了

“因工外出期间”为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

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

有关的活动期间、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

习或者开会期间、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

活动期间。其中，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

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

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

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您和同事在出差时去看电影，显然属于

与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

活动，受到的伤害也不应认定为工伤。但是，

您可以向肇事司机提起民事诉讼，索要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残疾赔偿金等赔偿。

上海段和段（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孟宇平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彭冰

上月，贵州毕节一装饰公司员工因业绩

未达标受到奇葩处罚一事，引发热烈讨论。

经警方调查，自 5 月 4 日以来，该公司先后有

多名未完成工作目标的员工受到罚款、喝生

鸡蛋、做深蹲、做俯卧撑、扫厕所等惩罚。5

月 25日，未完成工作目标的员工李某被公司

惩罚吃蚯蚓，李某因不愿意改为罚款 500

元。公安机关依法对公司两名责任人员处

以行政拘留 5日。

制定绩效考核的初衷本是为激励员工

更好完成工作任务、获得更多收益，但近年

来，部分企业因员工任务完不成而罚员工跪

地爬圈、喝厕所水、互扇耳光等堪称奇葩的

歪招不时出现，不仅损害了劳动者权益，也

让相关企业及负责人惹上了官司。律师提

醒，企业和员工作为利益共同体，本应互利

双赢，企业在制定考核方案时一定要尊重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考核方式不当让劳资双方都受伤

“为提高销售额，店里要求我们每天都

要不停给老顾客打电话直到开单，还要记录

客户身份、收入情况、家庭成员等近乎隐私

的信息，完不成销售任务就按百分比扣底

薪，压力太大！”日前，在长春一家户外品牌

店做销售员的王红，因为受不了店里的硬性

考核，最终选择辞职。

如果说如此“小打小闹”影响的仅是员

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严重的则可能会导致企

业人财两失。劳动合同约定绩效工资每半

年根据公司考核结果统一发放一次，实际却

未兑现，为此，北京某技术公司的运营总监

及总经理助理姚某，向公司发出解约信，要

求支付绩效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等劳动报酬及经济损失。

经劳动仲裁和法院一审、二审后，法院

认为公司提供的考核表及“绩效考核决议”

均系其自制，且考核依据不明确，判决该公

司支付姚某绩效工资及延迟发放工资 25%的

经济补偿金等劳动报酬及经济损失。

“规章制度”是法宝 员工知情很重要

疫情期间，企业对员工的绩效考核也遭

遇很多难题。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就

提出，一些员工以各种理由不出勤，有的“三

天打渔，两天晒网”，有的工作不认真，不努

力，有的绩效考核不达标，面对这样的员工，

可以以绩效考核不达标为由辞退吗？

“员工绩效考核不达标不能作为解除劳

动合同的法律依据。”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周其洪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用人单位

可以把绩效考核，比如末位淘汰制度，写进

企业的规章制度中。”

实践中，绩效考核制度通常被写进企

业的规章制度中，而末位淘汰制度也是在

绩效考核中常用的方法。很多用人单位认

为，只要在规章制度中规定了末位淘汰，就

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实际上这是一种

误解。

周其洪告诉记者：“末位淘汰不等于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想用末位淘

汰制度来解除劳动合同，仅仅把末位淘汰规

定到规章制度中是不够的，还必须明文规

定：‘如果绩效考核处于末位，即属于《劳动

合同法》所规定的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情

形。’只有制订这样的规章制度，考核处于末

位，才属于不能胜任工作”。

当员工出现“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时，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

任工作,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对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规

定越细，出现劳动纠纷的情况就越少。

周其洪认为，规章制度是管理企业的基

本方法，企业应该重视并用好规章制度，只

要不违反法律，不侵犯员工的合法权益，企

业的规章制度都是合法有效的，员工也必须

认真遵守。当然，在制定与员工切身利益相

关的规章制度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规章制度还必

须公示或者通过员工守则、电子邮箱、员工

签字等方式让员工知晓。

考核要兼具合法性和人性化

“《劳动法》第 3 条第 2 款规定，劳动者

应当完成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

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第

4 条规定，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

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

务。”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郑策介绍说，由法

律规定可知，企业有聘任、考核、任免员工的

权利，员工也应遵守公司管理制度，尊重和

服从公司的指令。

郑策说：“考核方案是劳动人事制度的

一部分，很多企业在制定这种重大的劳动人

事制度时，会征求律师的法律意见。无论如

何，考核制度必须要在合法的范围内予以制

定，不能侵犯员工的合法权益，也不应影响

与 员 工 签 订 的 劳 动 合 同 范 围 内 的 相 关 权

益。”

绩效考核的根本目的是激励员工完成

工作任务，只有员工得到成长，发挥价值，创

造效益，企业才能实现更好发展。而如何制

定规范、科学，确能发挥其正向作用的考核

方案，正考验着企业的管理智慧。

比如，一家企业针对公司管理人员的考

核，专门制定了纵横双向考核方法，其中横

向指标由各职能部门设定，考核标准并不是

上级一个人说了算，被考核者往往会和上级

讨价还价，最终双方在考核表上签字。

在这种考核下，企业各事业部在具体执

行过程中，有权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但“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不得”的精

神始终不变，这便保证了企业在快速发展中

的灵活性，也可以充分激发各业务单位的活

力和自主性。

“考核激励的方式有很多种，常见的有

股权激励、奖金激励等，与员工签订了明确

的激励协议，用工单位就需要履行相应的义

务。”郑策说，企业在合法范围内正常行使管

理权时，也应注意考核方式制定的灵活性和

人性化，更好体现尊重与关怀，这样才能与

员工一起创造双赢局面。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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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绩效考核的根本目的是激励员工更好

完成工作任务，只有员工得到成长，发挥价

值，创造效益，企业才能实现更好发展。

律师提醒，企业和员工作为利益共

同体，本应互利双赢，企业在制定考核方

案时一定要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如何制定规范、科学且能发挥正向作用

的考核方案，正考验着企业的管理智慧。

法 问G

出差时因个人活动受伤能否算工伤？

说 案G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通讯员 黄苏静 潘淑郡 李治文

亲朋好友聚会，在餐桌上聊聊天、喝点

酒，是常有的事。但谁曾想，大家饮酒后有人

却突然病危乃至死亡。这样的情况下，共饮

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从广东韶关市新

丰县人民法院了解到一个聚餐喝酒后有人遭

遇不幸、相关人员发生纠纷对簿公堂的案例，

引人思考。

【基本案情】

2018 年 12 月 28 日晚上，潘某与何某、张

某及另一女子到新丰某农庄用餐，用餐期

间，潘某饮酒后感觉身体不适，何某、张某即

驾车将其送往新丰县人民医院救治。经治

疗因病情危重，2018 年 12 月 29 日潘某被转

至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为：

脑干出血破入脑室，右侧椎动脉 V4 段动脉

瘤，左侧大脑中动脉 M1段动脉瘤，梗阻性脑

积水，肺部感染等。

2019 年 1 月 10 日，潘某再次到新丰县人

民医院住院治疗，治疗至 2019 年 8 月 5 日出

院。2019年 10月 9日，潘某在家中死亡。

2019年 10月 21日，潘某家属李某等人向

新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同桌饮酒人何某、张

某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等共

计 39万余元。

【审判结果】

新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成年人基

于熟人关系在一起饮酒的先行行为，使参与

者之间互负注意义务。我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过错原则，民

事主体只有在行为上存在过错，并且这种行

为给他人带来损害和损失时，民事主体才对

自己的行为承担过错责任。潘某家属认为

何某、张某对潘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应该对

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潘某等 4人在聚餐过

程中，潘某在饮酒后自感不适，在告知何某、

张某等同行人员后，何某、张某即驾车将其

送往新丰县人民医院救治。

潘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考虑自身身体条件，应该对饮酒的后

果有完全的认识。从现有证据来看，无法证

实此次聚餐的召集人是谁，何某、张某对潘

某患有动脉血管瘤等不适宜饮酒的疾病并

不知情，所以两人对潘某饮酒发生动脉血管

瘤破裂的危害结果难以预见，现有证据也无

法证实何某、张某等人在潘某饮酒过程中存

在劝酒行为。潘某因为饮酒引发动脉血管

瘤破裂等危重情况并因此死亡，可见饮酒不

是导致潘某死亡的直接原因，自身疾病才是

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从本案现有证据

来看，何某、张某作为饮酒的同行人，已经尽

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对潘某的死亡并无过

错，不应对潘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饮酒后死亡,共饮人需要担责吗

【法官说法】

主审法官认为，亲朋好友
聚会，在餐桌上聊聊天、喝点
酒，是常见的一种联络和增进
感情的方式。同桌共同饮酒产
生了附随义务，即对共饮人的
注意义务。

法官提醒广大饮酒者，无
论是自饮还是举杯共欢，都应
该把握好尺度，适可而止，宴席
结束要对醉酒者合理照顾，尽
到注意义务。一旦共饮者出现
意外，不仅影响亲朋好友之间
的良好关系，还有可能承担民
事侵权责任。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用人单位对员工有聘任、管理等权利，但在这一过程中守法是底线

跟奇葩考核说再见 绩效考核也能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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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伟杰 通讯员胡保峰）记者 6 月 15 日

从北京市一中院获悉，该院采取线上审理方式，适用快审

工作机制，14 天审结 15 起涉鄂籍农民工劳资纠纷案，解

了农民工的“薪忧”。

15 名农民工，30 万元劳务费，平均每人 2 万元,看似

不多，可背后却是一家人的生计，是孩子新学期的学费，

是老人买药看病的保命钱，是返乡开店创业的本钱。

事情还要从 2017年说起。当年，高旺林等 15名湖北

籍农民工在“包工头”李陆生的带领下赴北京打工，李陆

生通过赵海宁转承包了宏英建筑公司的一项工程，高旺

林等人主要做砌墙、抹灰、墙面维修等体力活。9月份工

程完工后，高旺林等人却始终拿不到工钱。高旺林和工

友一起找包工头，包工头说自己也没有拿到工程款，只给

他们打了个“白条”。高旺林等人又找宏英建筑公司索要

工资，宏英建筑公司却称“工程包给了赵海宁，公司和你

们之间没有合同关系。”高旺林和工友边打工边要工资，

一拖就是两年多，工资还是没着落。不得己，高旺林等人

将宏英建筑公司、赵海宁、李陆生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

决高旺林等人胜诉，宏英建筑公司和赵海宁不服，向北京

一中院提起上诉。

二审审理期间正好赶上疫情，因疫情防控的需要，高

旺林等人在湖北居家不能外出打工。失去收入来源的他

们，更加渴望早日拿到属于自己的工资。

北京一中院立案庭依法受理该案后，经合议庭了解，

15名农民工和包工头都是湖北籍当事人，既无法来北京

参加现场审理，又无法同时在线庭审，这给案件的快速审

理增添了难题。经过阅卷，主审法官梁志雄发现法律援

助律师代理 15名农民工参加一审诉讼，遂立即与北京市

法律援助中心联系，协商再次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代理二

审案件，减轻湖北籍农民工的诉累。线上审理前，书记员

逐一打电话，告知线上“云庭”的下载方法并提前测试。5

月 27日上午 9时，线上审理正式开始，梁法官负责线上询

问，15个案件集中审理，采用示范诉讼的方式，凝练争议

焦点、减少重复发言、节省审判时间、减轻当事人诉累，用

半天时间即完成了 15个案件的线上询问工作。持续 3个

多小时的线上询问，紧凑流畅、规范有序。

这 15 个案件适用快审工作机制,由北京一中院立案

庭第五审判团队负责审理。14天的时间里，15个案件全

部审结。最终，法院认定宏英建筑公司违法分包工程、未

支付工程款，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北京一中院14天
解15名鄂籍农民工“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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